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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性別主流化？ 

依據西元 1997年 2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SOC)之會議結論認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係指評估任何計劃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或方案），在各領域和層次對女性與男性影響

的進程。此屬於一種策略，亦即讓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的政策和方案設計、執行、監督、評估中，都能

整合加入女性和男性的關注與經驗。其目的是要使男女同樣受益，不致遭受不公平待遇，亦即最終目標是

達到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 

二、與性別主流化有關的我國法律為何？ 

依照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之網站所示（請參考網址：https://gec.ey.gov.tw/Page/A9819AB1183258E），我

國相關法律涵蓋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 

（二）性別工作平等法。 

（三）跟蹤騷擾防制法。 

（四）家庭暴力防治法。 

（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六）人口販運防制法。 

（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八）性騷擾防治法。 

（九）民法。 

（十）民法親屬編施行法。 

（十一）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十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十三）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十四）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施行法。 

三、檢察官工作與性別主流化有何關係？ 

以性騷擾案件舉例而言：A女是一位高中生，有一次參加校外活動，活動期間有一位負責帶隊的大學生

B男，對 A女頗有好感，頻頻示好，但 A女不為所動。B男遂在回程的遊覽車上，藉機坐在 A女大腿上，讓

A女感到非常不舒服，立即推開並報告老師。請問 B男行為是否成立性騷擾？如果 A女是學生，B男是社會

人士；或 A女是受僱者，B男是雇主等不同的身分關係，是否因此適用不同的法律？ 

（一）A女、B男均為學生： 

1. 假設 B男僅坐在 A女大腿上，未有進一步侵犯動作： 

（1）因 B男之行為，尚非乘 A女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

故並不成立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第 1項之刑事犯罪。 

（2）由於 B男的行為不受 A女歡迎，且具有性意味，致有損 A女的人格尊嚴之虞，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第 4款性騷擾之定義，故依據同法第 6條、第 21條、第 28條至第 31條規定，學校應為法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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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校安通報，並得由 A女或其法定代理人向學校申請調查，而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如決定受理

申請，即應進行相關調查、議決與處理。 

2. 假設 B男不僅坐在 A女大腿上，並進一步對 A女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

行為： 

依據不同之具體個案，B男可能涉及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第 1項之犯罪（須告訴乃論）；也可能觸犯

刑法第 224條之強制猥褻罪，此部分檢察官應進行偵查與追訴。 

（二）A女是學生、B男是社會人士： 

1. B男是社會人士，非屬學校所聘僱之員工或就學學生，因此其對 A女學生之性騷擾，不適用性別平等

教育法，故 B男可能須接受性騷擾防治法及刑法之相關處罰。 

2. B男依性騷擾防治法及刑法規定，可能負擔之法律責任如下： 

（1）民事責任 

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9條規定，對他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2）行政責任 

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20條規定，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台幣 1 萬元以

上 10萬元以下罰鍰。 

（3）刑事責任 

如 B男對 A女有進一步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則可能會構成（一）、

2所述之刑事責任。 

（三）A女、B男均是社會人士： 

A女、B男均是社會人士，彼此間並無僱用或校園關係，則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及刑法之相關規定。 

（四）A女是受僱者、B男是雇主： 

1.應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規定。 

2.B男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刑法規定，可能負擔之法律責任如下： 

（1）民事責任 

①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雇主 B男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 

② 如不採取前開措施，致 A女受有損害，B男依據同法第 28條規定，應負賠償責任。 

（2）行政責任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雇主 B男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且 B男知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否則依據同法第 38條之 1規定，主管機關可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3）刑事責任 

如 B男對 A女有進一步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則可能成立（一）、

2之刑事犯罪，亦可能構成刑法第 228條第 2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 


